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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从其具体开展而言，具有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两重维度。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

教育，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原则，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般化、宗教信仰化，从而以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本质规定为基准，受教育者必须对现实生活世界充分地、全面地把握，必须确立现代生活的意识，必须从生

活意识与生活情感中确立对未来的希望。以此，受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真知”“真信”“真行”，从而达到对马克

思主义信仰“知”与“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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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从其具体开展而言，具有

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维度和实

践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理论维度来看，

其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受教育者能全

面地、深刻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 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维度而言，其是指

受教育者能够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引领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确信未来的

光明前景，为实现自身的现实幸福并不断投身于实

践中。首先，马克思主义信仰就其信仰教育而言，必

须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原则，坚决反对把马

克思主义信仰一般化、宗教信仰化，其不是一般的信

仰，因其有科学性的实质特征; 其更不是混杂的宗教

信仰，因其有人民性的本质属性。从更深层次而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从根本上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

条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将其教条化是

与历史、现实相违背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

育路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规定为基准，

即必须对现实生活世界充分地、全面地把握; 必须确

立现代生活的意识; 必须从生活意识与生活情感中

确立对未来的希望。以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方可探

寻有效的、积极的教育路径。最后，在理论维度的基

础上，受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真知”“真信”“真

行”，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知”与“行”的统一，从

而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知”“情”“行”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教育者在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领下，“让受教育者实现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理论和实践的自觉，增强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实践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理论路向与实践路径，从根本上树立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自信”［1］，指引自身的实践生活，实现

自身的美好幸福生活。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信仰，

不是诸种混乱的宗教信仰，其是崇高的、现实的、实

践的科学信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中，必须

遵循其内在原则。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质而言，

其与一般的信仰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开展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时必须反对将其一般化。同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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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决定了其与传统信仰势必是

相对立的，对宗教的批驳、痛斥决定了其与宗教信仰

是不相容的，因此指明了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中必须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宗教信仰

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

是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

也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它的“进程性”指明

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即失去了其“不断发展的理论”
特性，从而与科学性剥离开，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从理论与实践维度而言，是不

断发展的、不断前进的科学实践，遵循其教育原则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人类自由的必然。
( 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反对将马克思主义

信仰一般化、宗教信仰化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信仰谱系中的一员，它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信仰，更不是宗教信仰，其科学

性的本质铸就了其实践性的特征。开展马克思主义

信仰教育，是其实践特征的外在表现，是其实践之必

然。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简单的一般“无神论”，其

是将“人”作为最根本之价值旨归而存在，自始至终

将“人”置于关键地位。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要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般化，即是坚决反

对将其作为一般的、普通的、精神上的信仰而进行观

念上的灌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决定了其不

是简单的精神观念，更不是普通的一般信仰，而是根

植于实践生活中、根植于人民大众实践之主体中而

生成的“过程”。一般信仰从精神世界进行把控，旨

在将人的精神观念进行“修正”，其根本目的是从观

念上对人民大众进行精神麻痹使人民大众信服，它

不具有现实性、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于历

史进程之中、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其归根结底就是

实践的产物。它不再归结于观念上的产物，它就是

面向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指向于人类的现实幸福生

活、完成于人类的自身解放，而不再将人民大众束于

精神世界之中。宗教信仰用其虚幻的假象将人置于

“枷锁”之下，从根本上宣扬“神”的决定作用，“人”
不是为了“人”而生存，“人”的生存是“神”的把控，

用“神”的意志指导“人”的实践生活，社会的发展方

向由“神”的意志而决定。“人”不再是现实生活中

的“人”，“人”是在观念中而存在的; “人”的生存也

不由自身决定，宗教信仰牢牢地将“人”囚禁于“精

神”宣扬之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根本上确立“人”
的现实地位，现实中的“人”才是社会实践、生产的

主体，“人”不再是受各种精神的把控，“人”就是人

本身。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其教育的主体、客体都

是人本身，其起始于人类的社会实践，指导人民大众

的生产生活，从根本上是为人摆脱精神观念的束缚

而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指导人类改造世界，

追求幸福生活，进而实现人自身的解放。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正象无神论作

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

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

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

生成一样; 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

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

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

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

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2］由此可

见，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人道主义”的确立，对“人”
正当地位的确证。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然

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一般化、宗教信仰化，以

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更好地指导人民大众，实现

个人的自由解放。
( 二)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反对将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

发展的，而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能将其作为

简单的“条条框框”理论进行灌输，更不能将其教条

化。马克思在 1843 年鲜明地指出: “我不主张我们

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3］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

汲取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以及英国、法

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经验成果中产生的，就其理论基

础而言，其本身具有继承性，而非不假思索地吸收一

切成果。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

主义教条化地讲授、传输，更不可以“走形式”，为

“完成任务”而进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性”决定了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决不能将马克

思主义教条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僵
化固化的，它由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产生，因此实

践性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强

调人民大众的实践作用，其本身就是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学说，随着人类生存世界的发展而发展，是与

时俱进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理

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

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

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

般表述。”［4］413 － 414因此，从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主

义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是历史不断发展的产物。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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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实践过程中不能将其教条化、形式化，教条化的

存在极大地危害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实践。马

克思主义信仰是以实践为根基的科学信仰，是以现

实为基础的科学信仰，在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

的过程中，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

不是随便可拆卸和安装的“机械”，它是在与时俱进

的应用之中成为人民大众的“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基准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本质规定为基准，最为基本的即是对现代生活

世界充分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

育要超越观念的樊篱，面向现实生活世界而走向现

代生活世界，从而揭示通往未来生活的道路。要确

立现代生活意识，人民大众作为现代社会的“人”，

仍旧是“偶然”的“个人”，还不是作为“人”的“人”，

因此，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确立生活世界

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 确立生活世界的事

实意识、价值意识; 确立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

意识以及生活世界的个体意识与整体关系意识。要

确立对未来的希望意识，即对未来社会是充满光明

的、是每个人的幸福社会的确信不疑。由此，从生活

世界客体到个人主体再到个人情感，由表及里、由外

及内，分层次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基准。如

此，马克思主义信仰方可以科学的、现实的、真理的

教育方式开展，进而实现教育客体对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信仰，投身于现实世界的实践之中。
( 一) 对现代生活世界充分地、全面地把握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基于对现代生活世界

充分地、全面地把握之上，脱离现代生活世界，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和现实条件。教育客

体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必须抛除传统观念

的束缚，超越观念的樊篱，人民大众都是生活在现实

生活世界中的“个体”，面向自身的生活世界而非

“世界之外”，进而走向现代生活世界，实践于个人

的现实幸福生活。马克思主义信仰揭示了幸福生活

的必然正当，揭示了人类幸福生活的必然，每个人面

向现实世界、追求个人的幸福生活已由“应然”走向

“实然”，对现代生活的充分、全面把握，更有利于人

民大众在现实生活之基础上探寻未来世界之美好，

现代生活为未来生活揭示出道路。未来的生活世

界，人类必然是互相连通、密切交往的“自由人”，当

今全球化的发展使每个人都身处世界联系之中，每

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单独的个体，由此，未来的生活

世界必然是人类不断追逐现实幸福生活之过程。正

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人民

大众的未来世界也是不断展现于“过程”之中，因

此，面向现代生活世界，从当下着手是理所应当的，

是历史之必然，是人类发展之必然，从现代生活之中

透视未来之生活，继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实现

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 二) 主体生活意识: 现代生活意识的确立

现代社会“你”“我”作为“偶然”的“个人”，不

是作为“人”的“人”，而是作为政治的“人”、阶级的

“人”、宗教的“人”而出场。一个完整的“人”还未出

场，人们还被束缚在“物欲”生活之中，现代“人”在

现代社会是“形式性”的存在，现代社会的人有传统

的特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

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

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

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134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须使教育客体确立主体之生

活意识———现代生活意识的确立。唯有从现代生活

出发，破除当下“物欲”生活之“枷锁”，摆脱个人在

现代社会“形式性”的存在，确立个人在生活世界的

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以及生活世界的事实

意识与价值意识、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意识、
生活世界的个体意识与整体关系意识，方可在现代

生活意识之中脱离传统的“束缚”。从生活世界的

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之中把握历史发展之轨

迹，确证未来生活之光明; 从生活世界的事实意识与

价值意识之中明确每个人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实践主

体事实、每个现实人的生存价值，确证个人主体之地

位; 从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意识之中把握生

活世界解放之主体，确证实现每个人的解放才是未

来生活世界之目的; 从生活世界的个体意识与整体

关系意识之中把握人民大众个体与人类之关系，确

证每个人的解放才是整体的解放。教育客体在现实

生活之中确立其主体之生活意识，将个人置于现代

生活之中，彻底剥离传统的“心”，从而实现个人在

现代生活中主体之地位。
1． 生活世界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生

活世界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属性的本质规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客体

确立此意识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从中把握历史发展

之轨迹，探寻现实之实然，进而剖析未来生活世界之

光明。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所立足的历史境遇，正

是从生活世界从“民族史”成为“人类史”进程中的

“现代社会”这一真切的客观历史现实。对此，马克

思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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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

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5］539如此，马克思

主义信仰教育的开展，教育客体立足于现实生活世

界，必须统一于生活世界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之中。
进而，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时性”特质，必须

从动态的社会视角入手考察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

路径，就与撇开历史而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内在

观念形态而区别开来，从而凸显马克思主义信仰教

育的历史客观性状态与事实性特质。“生活世界的

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意识”之“历时性”，其意为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

动态的、有规律可循的，其必然与历史的发展趋势相

统一。
2． 生活世界的事实意识、价值意识。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育必须使教育客体确立其生活世界的事实

意识、价值意识。人民大众是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

主体，是现实生活世界之价值主体，已成为现实生活

世界的事实。因此，人民大众确立其生活世界之事

实意识、价值意识，即是明确个人的实践主体、价值

主体之地位。自己本身就是改变世界、打造未来幸

福生活世界之主体，每个人的价值意识都统一于未

来生活世界的幸福生活。教育客体确立生活世界之

事实意识，其意所指在于表明人民大众的“解放和幸

福”，不是“想象性”或“感受性”的思维、心理或情感

“事件”，而是一个可经验的“生活事实”。这一“事

实”的内涵规定就在于生活在一定历史生产、生活条

件下的人民大众的本质力量，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

在想象中，更不是在虚幻中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

正是批判生活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神本”“物本”“资

本”之价值原则所致使生活世界“主—客”关系倒置

的价值逻辑，而张扬、凸显生活主体之“人”的价值

本体地位，实现价值立场的反转，从而确立马克思主

义信仰“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遵循“人是目的”
的价值原则，并始终将“人”作为生活世界的出发点

和归属点，进而以落实“每一个人”的解放、自由和

幸福之状况，这即是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本质指

向。可见，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将人民大众生活世

界的实践主体、价值主体根植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中，

以“现实的个人”的解放和幸福作为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根本价值旨趣，维护与张扬人的权利与利益、尊
严与自主、自由与幸福于生活之中，现实地满足与实

现人民幸福的价值主张，从而将受教育者统一于生

活世界的事实意识、价值意识之中。
3． 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意识。马克思主

义信仰的教育要将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意识

立足于其实践之中。教育客体要始终抱有问题意识

与解放意识，而此类意识是真正存在于现实生活世

界之中，与其自身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

育客体要始终树立问题意识，即是在现实生活世界

中与个人生活实践相关联的问题意识。就问题主体

而言，人民大众要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在实践中树立经验观念，进

而指导其进一步投身于社会实践，投身于现代生活

世界的建设之中; 就问题的客体而言，其是伴随社会

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发展的，本身具有现实性、历
时性特点，一成不变的问题客体是不存在的，是违背

历史潮流的，因此对问题客体的认识要根据其具体

情况而开展实践。问题意识不是头脑中虚幻的反

应，其是现实生活世界的观念表现形式，因此要实现

未来美好的生活世界，必须树立生活世界的问题意

识。而解放意识必须伴随人类生存、发展的始终，人

民大众作为生活世界解放的“主体”与“客体”，解放

是其自身的解放，是其自己解放自己，二者相统一于

人民大众本身，人民大众的解放主体地位确证无疑。
马克思指出:“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

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 使他能够围

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4］2 始终将人作

为解放之“目的”，从而自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

对人民大众的解放主体地位的确证，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必须以人民大众的解放主体地位为其出发点

与落脚点，使教育客体真正地确立其解放意识，实现

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路径必然要以

确立生活世界的问题意识与解放意识为基准，唯有

如此，人的本质力量方可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人的现

实解放与现实幸福方可探寻其实践途径。
4． 生活世界的个体与整体关系意识。马克思主

义信仰旨在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

人民大众的幸福生活。就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

言，只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每一个“个

体”的自我解放，才能实现人类整体的解放，实现每

个人的现实幸福生活。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要确保

受教育者确立生活世界的个体与整体关系意识: 其

一，受教育者本身作为生活世界的个体，作为生活世

界的实践个体，有其个体意识，每个人的个体意识是

“个性”; 其二，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人民大众是整

个社会的主体存在，每一个个体意识组成了整体意

识，人民大众的整体意识是“共性”所在，因此，唯有

将个体意识与整体意识相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民

大众的自我解放，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的发展、
生活的幸福。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教育过程中，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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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者必须厘清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始终将个体置于

生活世界的实践之中，推动整体的向前发展。“个

体”是“每一个人”的现实存在，“整体”是人民大众

的现实主体体现，个体要服从与整体的发展，整体在

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体的影响。因此，将生活世界的

个体———每个人，与生活世界的整体———人类统一

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将每个人的发展归置于整个

人类的发展之中，达到个体与整体的统一，确证个体

意识与整体意识的统一属性，推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实现个人自由的发展、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主义信

仰教育要真正遵循和贯彻“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

原则，一切“为了人”，真正地尊重人、满足人、发展

人，改变现实生活世界，促进生活世界的个体意识与

整体意识关系的统一，进而使之向“人”的解放和幸

福彻底敞开。
( 三) 生活情感与生活意识: 对未来的希望

现实的“人”生存于“物欲”世界之中，“人”给世

界带来光明，自身却处于黑暗之中; “人”给世界带

来温暖，自身却在冰冷的冷窟里蜷缩; “人”给世界

创造了美，自身却变得丑陋。而在此“物欲”世界之

中，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人民大众带来光明的曙光，它

以为实现人民之解放、人民生活之幸福为其价值旨

归，真正将“人”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将“人民”置

于历史的语境之中，揭示“人”的正当的主体地位。
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受教育者必须形成自身

的生活情感与生活意志，而此情感与意志是对未来

幸福生活的坚信不疑，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光明追

逐。追求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

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必然要从现实的“人”出

发，对现实的“人”予以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共产主义”之科学

概念，人民大众就势必要在历史的涌动之中发挥其

主体地位，突出其作为理论之主体、实践之主体、价

值之主体的当代立场，从而确立其生活情感与生活

意志，这是走向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走向幸福

生活世界的必经之路。人民大众作为解放和幸福的

实践主体，在追求解放和实现幸福中所承担的历史

任务与使命的高度自觉与积极践行，生成一种超越

“个体”的深厚情怀，进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人民大

众进行生活启蒙，实现其生活的自觉、明确其生活之

责任与使命，从而使人民大众追求内蕴着解放、自由

的幸福生活。确立受教育者生活之情感与意志，促

使其在现实生活实践中超越自己、解放自己，从而确

证人民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并非仅只停留于解放的

意向和幸福的观念之中，也绝不是一种永远不可成

为现实的抽象可能性，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

解除现实的压迫、超越生活的苦难，使幸福生活的追

求现实地向人民敞开，落实和呈现为人民的具体生

活样态。

三、马克思主义信仰———“知”“情”“行”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崇高性、实践性，决

定了其教育必然是“知”“情”“行”的统一。受教育

者必须在生存和生活之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

“真知”，继而达到“真信”，进而在现实生活实践中

“真用”，指导其自身生活、学习、工作，从而实现个

人的发展。开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意味着在教

育中要做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信、真行，实现

“学”“信”“行”，即“知”“情”“行”的有机统一［1］。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引导下，受教育者要不断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程度，从而达到尊崇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指向、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导，从

“知”之下实现其个人现实生活的改造，追求个人的

现实幸福生活。历史演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可信”，其本身就是以历史

为理论支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信”，是历史

发展之必然反映，是人类自我解放之“应然”。马克

思主义信仰是以现实生活为基本支点，受教育者通

过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对未来生活的构建，超越现代

“物欲”社会之束缚，摒弃现实对抗性之矛盾，进而

实现个人的现实幸福生活，从实践着手改造生活世

界，从“行”之中实现个人的解放。
( 一) 马克思主义之“真知”
教育客体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必须通过

教育，消除其精神、观念的困惑、疑虑，从而指导其现

实生活之实践，实现其现实之幸福生活，从而确证其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知”。教育客体对马克思

主义的“真知”，是由“不知”到“浅知”再到“深知”
的历史过程，是从片面地认知向全面系统认知的不

断转变，也是从“应然”到“实然”的现实进程。教育

客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的确信，实现其在理论上的超越，抛除非现实性的、
非实践性的、非真理性的诸种混杂理论，进而实现其

理论上由“自发”逐步走向“自觉”。把握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深刻精髓，把握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根

本，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人”的自我解放为真实

旨归，深刻认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指向，成为真

正指引其实现幸福生活、实现自由的科学理论。受

教育者唯有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知”，才能实现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之“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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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情怀”之理解，实现对自身解放之确证。马克

思主义信仰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把握马克思主义理

论精髓、实质的确证，对马克思主义“真知”之过程，

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真知”之过程，从而实现受

教育者在现实生活世界“完成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的自我内在变革”［1］。
( 二) 马克思主义之“真信”
受教育者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知”后，马克

思主义的价值观将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

针，必须有对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之决心，必须对马

克思主义“真信”，对其世界观、方法论不断内化，使

之成为个人实践之价值内核。对马克思主义的“真

信”的过程，就是受教育者个体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

断深化的过程。人民大众改造现实世界的“武器”
只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而必须使人民大

众“信服”其理论价值、实践指向。在《〈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鲜明地指出: “理论只要说

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

人本身。”［5］11在此，“批判的武器”何以成为“物质力

量”、何以“说服人”才是本源所在。唯有受教育者

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真正在情感、认知上

认同、赞同、崇尚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可“掌握群众”，方可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物

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人民大众进行现实生

活的启蒙，实现其生活自觉，明确其生活之责任与使

命，从而使人民大众追求内蕴着解放、自由的幸福生

活，真正将人民大众作为实现“人”自身解放之实

体、实现“人”自身幸福之主体。马克思主义信仰受

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实现个人价值革

新，确证其价值取向之正当趋向，才能真正成为“物

质力量”在现代生活世界之中“在场”。
( 三) 马克思主义之“真行”
受教育者在“知”和“信”的基础上，能够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深刻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价值主张确信

不疑，从而能够自觉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

值立场之上，在观念、精神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本质规定，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化于“心”，进

而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外化于“行”，成为指导个人生

活实践之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价

值引导之下，受教育者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方法真

正运用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能够真正在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诊断、审视一系列的问题所在，

进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进行科学的判断，抓住

其中的主要矛盾，透析问题之实质，真正将马克思主

义信仰落实于个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彻底贯

彻、践行马克思主义信仰之规定，真正完成从思想、
观念的革命到行动的自觉，从而凸显出受教育者从

“知”到“信”再到进化为“行”的科学进程，实现对马

克思主义信仰的“知”“情”“行”的统一。马克思主

义信仰教育，其本质还是要使教育客体将科学的世

界观、方法论内化于个人精神世界之中，外化于个人

的现实生活之中，确证个人实践之正当性，“从而达

到积极主动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原

则，观察、分析和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做出

符合历史和现实的准确判断，并能在行动中自觉坚

守和践行该信仰”［1］。马克思主义信仰受教育者对

马克思主义的“真行”，确立个人在实践中的正当立

场与价值原则，从而成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解放与

发展的真正之实践主体，成为幸福生活之“引领者”。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就是引导人民大众从现实

世界出发，通过对现代生活充分地、全面地把握，对

现代生活意识的确立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之确信，

真正使人民大众正视其自身实践主体地位，自身是

“人”的解放之主体，是实现未来幸福之生活的主要

力量。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是由“真知”到“真信”
再到“真行”的科学过程，受教育者在现代生活中

“在马言马”“懂马信马”，进而指导其现实生活之实

践，促成“知”“情”“行”之统一。一言以蔽之，马克

思主义信仰不仅是精神力量，在更多层面还是改变

现实生活的物质力量，其科学性的本质属性就是指

引人民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自身幸福生活

之必然; 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实现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立足正确的价值立场，从而指导其生活

实践，改善其自身，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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